
第十四屆第八次牙醫門診醫療服務高屏區審查分會委員會會議紀錄 

時間：114 年 12 月 10 日（星期三）中午 12 點 30 分 

地點：健保署高屏業務組 7 樓第 1 會議室【高雄市前金區中正四路 259 號】  

出席：王仕傑、田明權、朱書德、吳火山、李明志、李耀庭、杜世偉、杜哲光 

林文吉、施澄裕、洪怡育、張毓仁、陳建富、梁博欽、蔡政峰、鄭胤捷 

王藝文、徐聰俊、莊世豪、蕭智遠、歐再富、阮議賢委員 

列席：副執行長 

吳相翰、康祐禎、張哲耀、連凱雯、郭力誠、陳育民、黃寶賢、楊鈞翔 

廖信昱、鄭戎軒、周昱安、徐志宏、陳永勝、楊東敏醫師 

葉淑真、蔡童寧 

請假：張怡民、萬信佑、蔡誼德、鄭啟助、蘇文藝委員 

主席：主任委員洪怡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議紀錄：葉淑真   

一、主席報告並宣佈出席人數：應出席人數 27 人，實際人數 22 人，超過半數會議開

始。 

二、通過上次會議紀錄：  

決 議：通過。 

三、通過本次會議議程： 

決 議：通過。 

四、報告事項：  

1、各分區點值： 

(1)114年第1、2季各分區浮動、平均點值結算，高屏區114Q1浮動點值1.0677、

平均點值1.0680；114Q2浮動點值1.0636、平均點值1.0644。 

(2)114年第3季各分區浮動、平均點值預估，高屏區114Q3浮動點值1.0536、

平均點值1.0547。 

2、有關「高風險疾病口腔照護計畫」導入一般服務後預算分配方式如下： 

(1)116年回歸一般服務：10%按R值，20%按113年7月至114年12月及70%按115

年1月至115年6月高風險疾病口腔照護計畫之申報執行率分配辦理。 

(2)117年回歸一般服務建議：10%按R值，90%按115年7月至116年6月高風險疾

病口腔照護計畫之申報執行率分配辦理。 

進入一般 
第 1 年度 

R 值 執行率及計算期間 

116 年 10% 
20% 113 年 7 月至 114 年 12 月 
70% 115 年 1 月至 115 年 6 月 

117 年(建議) 10% 90% 115 年 7 月至 116 年 6 月 

3、114 年 12 月 16 日(二)下午 2 點召開 114 年第 4 次共管會議，請與會醫師確實

出、列席，不克參加之出席人員務必提前告知，請委託代理人出席會議。 

4、第 14屆委員任期將於114年 12月 31日屆滿，全聯會訂於114年 12月 28日(星

期日)9:00-17:00 假集思台大會議中心-國際會議廳(台北市羅斯福路 4 段 85



號 B1)舉行「牙醫門診醫療服務審查執行會暨六分會第 15 屆幹部訓練基礎課

程」，基礎幹訓成員：分區委員會幹部人員(包含委員及正副執行長等)，相關

講習內容將另行通知。 

5、委員會年終暨送舊迎新餐會時間、地點如下： 

(1)時間：115年1月18日(星期日)晚上6:00 

(2)地點：高雄日航酒店【高雄市前鎮區林森四路268號】 

五、討論案題： 

提案編號 案由及決議內容 執行狀況 

一 

案 題：擬調整三縣市公會年度行政贊助款，提請討論。 

提案人：主任委員 洪怡育 

說  明：自 115 年起，調整三縣市公會年度行政贊助款金額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依照決議辦理

六、臨時動議：無  

七、散會：下午 13 點 20 分 


